
江 门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转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国家组织人工

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

市社保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

量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函〔2022〕110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按通知要求将中选品种

的首年协议采购量分解至属地各级医疗机构，指导医疗机构优先

使用中选产品、与企业及时结清货款，并联同属地医保经办机构

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政策。

附件：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

量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3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陈可盈，联系电话：3992982）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
	



